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05号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光伏组件客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一）本次签署的下列战略合作协议仅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光伏”或“乙

方”）与光伏组件客户达成的初步意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能否按协议履

行存在不确定性，正式合同将在业务发生时另行签署。如具体业务合同与协议不

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 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销售在 2016年的实际价格水平以及根

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当年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根据下列签署的四项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 2016

年单晶组件销量目标和目前市场平均价格测算，预计合计产生营业收入 63亿元

左右（含税）。 

 公司因工作安排变化于 2016 年 1月 14日披露战略合作协议，并取消了

2016年 1月 14 日的停牌申请，具体请详见公司《关于签订重大战略合作协议暨

取消停牌的公告》（临 2016-004号）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情况 

为了大力推广单晶价值，提高单晶市场份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乐叶光伏分别

与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新能”）、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设机械”）、天宏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宏阳光”）、山东天恩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恩能源”）于2016年1

月13日晚间在西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乐叶光伏向上述各家光伏组件客户销

售单晶组件达成合作意向。上述四项协议的签署无需公司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或

审批备案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民新能基本情况 

（1）名称：中民新能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15号楼101-41室 

（3）法定代表人：韩庆浩 

（4）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9日 

（6）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施工总承包；仓储服务；

新能源产品研发、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7）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设机械基本情况 

（1）名称：中设无锡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无锡市解放东路1008号11-12楼 

（3）法定代表人：朱坚红 

（4）注册资本： 3800万元 

（5）成立日期：1987年4月9日 

（6）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的安装（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机电安装工程

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的按许可证所列

项目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煤炭、农副产品、

日用品、化妆品、服装、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的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分布式

发电；光伏电站的设计、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包装服务；仓储服务；预包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百货的零售。 

（7）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5年9月30日，中设机械的资产总额为77,888.91



万元，负债总额为71,347.42万元，净资产为6,541.49万元；2015年1月至9月营

业收入为64,351.88万元，净利润为624.47万元。 

3、天宏阳光基本情况 

（1）名称：天宏阳光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府前街9号 

（3）法定代表人：黄小红 

（4）注册资本： 10,914 万元 

（5）成立日期：2012年5月4日 

（6）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研发、销

售太阳能发电设备；工程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7）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4、天恩能源基本情况 

（1）名称：山东天恩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新海大街99号渤海湾·金色海岸2号商

业楼5层 

（3）法定代表人：王波 

（4）注册资本： 3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13年10月19日 

（6）经营范围：光伏并网和离网系统集成、安装和运营（不含电力设施及

特种设备）；光伏设备研发（不含生产）和销售；其他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电动

车充电设备、设施的设计、研发、销售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电动车及电动车充

电设备、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电动车及电动车充电设备、设施的检测；

LED灯的研发销售和安装。 

（7）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与中民新能战略合作协议 

1、协议主要内容 



①中民新能在合法合规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乐叶光伏生产的高效单晶组

件，中民新能计划向乐叶光伏采购单晶组件数量 2016 年不低于 1000MW、2017

年不低于 1500MW、2018年不低于 1800MW。 

②在不涉密的前提下乐叶光伏及时向中民新能提供新产品信息，中民新能推

动乐叶光伏 PERC 高功率组件等新产品在中民新能光伏电站的推广应用。 

③领跑者项目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在国内主要光伏市场推动“领跑者”基

地的发展，开展“领跑者”项目合作。 

④在光伏电站系统方面合作研发，优化系统稳定性，提升单位功率发电量。 

⑤光伏电站其他设备技术与运维合作。 

2、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 日为止。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与中设机械战略合作协议 

1、协议主要内容 

①双方将在中设持有或承建的光伏电站项目进行全方位合作。 

②乐叶光伏将发挥自身优势，为中设机械提供优质光伏单晶组件资源。供应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中设机械及其合资公司名义承建的光伏电站项目等（具体由

双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③中设机械利用其资源优势长期为乐叶光伏提供组件和电池的代加工业务。 

④在符合中设招投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由乐叶光伏负责单晶组件产品的供

应，并满足相关技术协议中的要求。未来三年双方的合作总量目标为：不低于

1GW，具体如下： 

年份 2016 2017 2018 

当年目标 200MW 300MW 500MW 

⑤在中设机械组件选型方面，承诺优先选择乐叶光伏为合作伙伴。同等条件

下优先选择乐叶光伏作为组件供应方，充分发挥乐叶光伏在单晶组件领域的资源

优势，降低电站建设成本，提高电站质量和总体收益水平。 

2、协议生效条件 



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3、其他 

本协议为双方总的合作原则，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具体项目的具体合作内容、

要求与规定，以及合作的利益分配原则，在本协议相关条款的基础上，经双方友

好协商后，按照具体项目签订的具体协议及合同执行。 

（三）与天宏阳光战略合作协议 

1、协议主要内容 

①天宏阳光在合法合规的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乐叶光伏生产的高效单晶组

件，天宏阳光向乐叶光伏采购单晶组件数量 2016 年不低于 200MW、2017 年不低

于 300MW、2018 年不低于 500MW，合计未来三年采购数量不低于 1GW。 

②在不涉密的前提下乐叶光伏及时向天宏阳光提供新产品信息，天宏阳光推

动乐叶光伏 PERC 高功率组件等新产品在天宏阳光光伏电站的推广应用。 

③双方优势互补，在国内主要光伏市场推动“领跑者”基地的发展，开展“领

跑者”项目合作。 

④在光伏电站系统方面合作研发，优化系统稳定性，提升单位功率发电量。 

⑤光伏电站其他设备技术与运维合作。 

2、协议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 日为止。 

3、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与天恩能源战略合作协议 

1、协议主要内容 

   ①双方将在天恩能源开发、持有或承建的光伏电站项目进行全方位合作。 

   ②乐叶光伏将发挥自身优势，为天恩能源提供优质光伏单晶组件资源。供应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天恩能源及其关联公司名义开发的光伏电站项目等（具体由

双方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③在符合天恩能源招投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由乐叶光伏负责单晶组件产品

的供应，并满足相关技术协议中的要求。未来三年双方的合作总量目标为：不低



于 1.5GW，具体如下： 

年份 2016 2017 2018 

当年目标 200MW 500MW 800MW 

④在天恩能源组件选型方面，承诺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乐叶光伏为合作伙伴。

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乐叶光伏作为组件供应方，充分发挥乐叶光伏在单晶组件领

域的资源优势，降低电站建设成本，提高电站质量和总体收益水平。 

2、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 

3、其他 

本协议为双方总的合作原则，双方一致同意，对于具体项目的具体合作内容、

要求与规定，以及合作的利益分配原则，在本协议相关条款的基础上，经双方友

好协商后，按照具体项目签订的具体协议及合同执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产业链前端硅材

料领域的优势，为下游电池组件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的单晶硅片，有效提升组件

业务的综合竞争力，而组件业务的顺利发展，也将带动太阳能硅材料市场份额的

进一步扩大，从而实现产业联动发展，并最终引领公司完成从太阳能硅材料制造

商向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力设备公司的战略转型，并将有利于引导高效单晶路线

示范效应，提升单晶市场份额，加快“领跑者”项目的推广。 

根据上述签署的四项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的 2016 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市场平

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预计合计产生营业收入 63 亿元左右（含税）。本协议

的签署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乐叶光伏与光伏组件客户达成的初步意

向，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能否按协议履行存在不确定性，正式合同将在业务

发生时另行签署。如具体业务合同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二）由于协议并未约定具体执行价格，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系根据协

议约定的 2016 年销售目标和目前的单晶组件市场平均价格进行的初步预测，未

来协议履行时的实际发货数量、单晶组件销售在 2016年的实际价格水平以及根



据会计准则是否能够在当年确认收入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本公告中涉及的收入测算不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和具体协议签署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